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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焦点在于法院是否仅凭

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认定借贷

关系的成立？ 特别是在被告举证证

明转账有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

系， 但是又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情

况下， 应当由原被告哪一方承担举

证不能的责任？ 对此， 现实中， 有

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与法院判决的观点

相同。 认为， 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

凭证后， 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 被

告抗辩原告诉请时， 应该对银行转

账的性质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承担举

证责任 。 因为原告提供了转账凭

证， 在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不属于

借贷关系情况下， 依据民事证据高

度盖然性标准， 已经初步证实了其

履行了出借义务。 故此， 被告若抗

辩是其他法律关系时， 应当证明该

转账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具有高度可

能性 ， 否则 ， 无法对抗原告的诉

请。 正如本案中， 尽管金瑞公司举

证了， 收到钱款后， 立即转给了王

野的证据； 也举证了在转账钱款行

为发生后， 咚咚锵公司分六次收取

王野钱款 （利息） 的证据 （多次转

账、 数额不高 ， 符合利息形态 ），

在某种程度上， 是存在王野向咚咚

锵公司借款， 并通过金瑞公司走账

的可能性。 但是， 上述证据对转账

行为属于走账可能的盖然性， 是远

远低于转账行为属于借贷关系的盖

然性的。 一方面， 没有证据能证实

为什么王野要通过金瑞公司的银行

账户进行走账， 而不是由王野直接

向咚咚锵公司借； 另一方面， 在诉

争的 200 万元借款后， 双方又发生

了类似的只有转账凭证的行为， 双

方都认可该笔 800 万元欠款属于借

贷关系。 综合上述证据， 由于金瑞

公司未能完成该转账属于其他法律

关系的举证， 该转账 200 万元的性

质属于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些，

故此， 判定借贷关系成立。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原告提交

银行转账凭证后， 当被告提供了证

据证明转账的行为不一定属于借贷

关系性质的可能性时， 原告仍需对

转账行为属于借贷关系性质进行进

一步举证， 否则承当不利后果。 要

认定借贷民事法律关系， 原告必须

对两个基本的事实要进行举证， 一

是要有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有

付款的行为， 二是要有证据证明有

借贷的意思合意。 这是法律对原告

以借贷纠纷进行起诉时举证的基本

要求。 在原告未完成对上述两个事

实举证情况下， 无论被告是否完成

了转账行为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举

证责任， 只要被告举证转账行为具

备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原告都

应承担借贷关系举证不能之不利后

果， 承担认定借贷不成立的败诉责

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 第十七

条规定，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

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

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

其他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

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

明其主张后， 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

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受到我国

传统司法理念注重客观真实的影

响， 在司法实践中， 当原告提交金

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后， 一般推定原

告就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

证， 要求被告举证。 但是， 这种初

步举证仅属于推定， 并不意味着完

成了法律要求上的举证责任。 当被

告提供了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行为

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时， 原

告仍需就转账行为属于借贷关系进

一步举证 。 换言之 ， 在该类案件

中， 原告和被告之间对举证内容、

举证程度、 责任分配等方面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具体而言：

首先， 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在

于原告， 而不是被告。 原告要以借

贷纠纷起诉被告， 则必须完成有转

账凭证和借贷合意的举证， 这是法

律规定成立借贷关系的基本要求。

在现实中， 之所以存在民间借贷解

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原告拿着转账凭

证起诉后， 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交

由被告， 这是假定被告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转账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可能

性的情况下， 基于原告有转账凭证

证据优势的一种推定， 但并不意味

着原告完成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

任。 特别是， 在现实中， 普遍存在

一些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确实缺少法

律意识 ， 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习

惯， 或者说， 碍于熟人关系不好意

思签订合同。 若要求原告提供借款

合同或者其他借款意思表示的证

据， 将导致真实存在的大量借贷关

系无法被认定， 造成错案危险。 因

此 ， 基于法院客观真实的审判理

念 ， 要求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

任， 有助于法官真实、 全面、 深入

的审查案件事实。 但是要求被告承

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并不意味着降

低了原告对借贷关系成立所要求的

举证责任。

其次， 原告需就成立借贷关系

的内容进行举证， 被告则需就其主

张的内容进行举证。 举证转账行为

属于借贷关系是原告的举证内容，

但是被告的举证内容不是证明转账

行为属于其他如投资、 走账、 买卖

等法律关系， 而是对原告举证内容

的辩驳， 更确切的说是对推定的辩

驳。 换言之， 原告需要举证的证明

内容是甲就是甲， 被告证明的是甲

可能不是甲 ， 可能是乙 ， 可能是

丁， 被告证明的内容是辩驳原告主

张的内容不成立即可。 因为举证责

任始终在原告， 被告在法律上并没

有被要求对转账行为属于其他法律

关系的认定进行举证。 被告的责任

更多在于， 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

则的要求 ， 对某项事实的主张 ，

“谁主张， 谁举证。”

第三， 原告举证的证明程度要

达到高度盖然性， 被告举证的证明

程度达到有可能即可。 赋予被告的

举证责任， 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发

生倒置， 因为是原告起诉要求被告

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 对原告必然

有较高举证要求， 证据证明程度需

要达到高度盖然性。 而被告的举证

责任是一种辩驳， 是对抗原告举证

的事实， 举证要证明的对象并不是

某种法律关系的存在， 而是针对转

账凭证所形成的推定进行反驳， 证

明这种推定是存在问题的， 是不可

靠的 。 因为推定本身就是一种假

设， 在这种的情况下， 被告只要证

明存在另外一种假设即可， 并不需

要对自己主张的假设提供严格的证

明力， 证明程度达到 “合理可能”

或者 “可能存在” 的程度即可。

第四， 在被告举证转账行为存

在借贷之外的法律关系可能性情况

下， 若原告不能进一步完成借贷关

系的举证责任， 则应该承担举证不

能的后果。

在当被告提供了证据证明该转

账行为存在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可能

性时， 凭转账凭证认定借贷关系的

推定立马坍塌， 被告依然需要就存

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 当原告提

起诉讼时， 证明存在借贷合意是对

原告的举证要求， 并不是对被告的

要求， 在原告没完成法律规定的举

证责任后， 借贷关系都没成立， 法

院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就失去了基

础。 尽管被告证明转账行为属于其

他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也有可能没

达到高度盖然性要求， 但是其举证

对象始终是原告的内容， 证明原告

起诉理由不成立 ， 存在其他可能

性， 即完成了举证责任。 被告应当

对借贷关系举证不能， 承当相应的

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 尽管本案中金瑞公

司的举证只是证明了 200 万元转账

属于走账的可能， 并没有达到证明

200 万元转账属于走账的高度盖然

性。 但是在金瑞公司提供了转账给

王野 200 万元的凭证以及王野分批

次付利息给咚咚锵公司等相应证

据， 证明存在借贷关系之外的其他

法律关系可能情况下， 咚咚锵公司

应当进一步就未完成的借贷合意进

行举证。 否则， 在不能完成借贷关

系举证责任的情况下， 应该由咚咚

锵公司承担败诉的责任。 （作者简

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案例

2018 年 5 月 5 日 ， 咚咚锵公

司拿着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 （付

款人为咚咚锵公司， 收款人为金瑞

公司， 付款金额为 200 万元， 付款

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3 日） 向法院

起诉， 要求金瑞公司偿还借款 200

万元。 金瑞公司在庭审中辩称， 该

钱款并不是其向咚咚锵公司的借

款， 而是第三人王野向咚咚锵公司

的借款。 咚咚锵公司将钱款打入金

瑞公司银行账号系王野的走账。 在

收到钱款后 ， 金瑞公司立即将这

200 万元分两次转入了王野个人银

行账户， 并提供了转款给王野银行

账户的转账凭证。 同时， 金瑞公司

通过调查， 还找到了 2016 年 4 月

后， 王野向咚咚锵公司每次付款 3

万元， 共 6 次的银行转账记录。 金

瑞公司认为这 6 笔钱款是王野每月

向咚咚锵公司支付的 200 万元的利

息。 咚咚锵公司则主张， 该 6 笔钱

款的转账单上并没有标注利息。 王

野与咚咚锵公司的老总本身熟悉，

因此该 6 笔钱款是王野与咚咚锵公

司的其他钱款来往， 与本案无关。

另外， 咚咚锵公司和金瑞公司都认

可在 2017 年 7 月双方发生过一笔

800 万元的借贷。 这笔借贷没有借

贷合同， 但是双方都有转账凭证。

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过程中， 王野

下落不明。

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咚咚锵公

司根据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

诉讼后， 可以认定其与金瑞公司之

间的借贷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 此

时， 举证责任分配至金瑞公司， 即

金瑞公司应该对收款行为进行解

释， 并提供证据证明不属于借贷关

系。 从现有证据来看， 尽管金瑞公

司提供了转账凭证， 在借贷之后其

分两笔将 200 万元转账给了王野，

但是 200 万元的转账凭证并不能证

明性质为走账。 王野 6 笔付款给咚

咚锵公司的行为也看不出与本案的

关系。 金瑞公司将钱转给王野的行

为， 不排除金瑞公司与王野之间存

在其他法律关系。 相反， 在本案诉

讼涉及的 200 万元钱款之后， 咚咚

锵公司与金瑞公司还发生过 800 万

元的借贷关系， 也未发现双方之间

有借贷合意的合同， 故此， 在本案

中亦不能以 200 万元无书面合同否

定借款关系。 金瑞公司对自己的银

行账户有绝对控制权， 收到 200 万

元钱款后亦没有提出质疑。 虽金瑞

公司指出该钱款为王野走账行为，

但不足以证明该钱款不属于借款性

质。 因此， 法院认定金瑞公司应对

200 万元借款负偿还责任。

争议


